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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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能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拟为上述两家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陆电子”）及下属控股

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额为

０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００％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更好的推动公司子公司的快速发展，提高其资金流动性，增强盈利能力，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公司拟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科陆能源服务公司、 四川新能公司提供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

行融资担保，其中：科陆能源服务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草堂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担保情形的总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

２６．５７％

。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

保协议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意见，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

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法定代表人：鄢玉珍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智西路

１

号科苑西

２３

栋南

２

层

Ａ３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开发、咨询、维护、转让；计算机网络软硬件的研发及技术维护；

节能环保设备、输变电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开发、销售；电气节能工程的承

接并提供技术维护。

②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③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元，总负债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净资产

１９

，

９００

，

２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营业利润

－９９

，

８００

元，净利润

－９９

，

８００

元（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

④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公司名称：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法定代表人：饶陆华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８０１

号

３

幢

４

层

４０６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气设备、电力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服务。

②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３％

股权，其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如

下：

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股东 出资额（人民币）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科陆电子

１４６０．００

万元

７３．００％

现金

郑 尧

１６７．２０

万元

８．３６％

现金

李丽丽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５．００％

现金

刘尚勇

９６．８０

万元

４．８４％

现金

杨西全

８８．０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文 毅

８８．０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合 计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③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１５

，

７６７

，

９５４．３１

元， 总负债

５１８

，

８３３．８６

元， 净资产

１５

，

２４９

，

１２０．４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５

，

６２３

，

４８８．３１

元，净利润

－５

，

６２０

，

９０４．７４

元（经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④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借款期限

为

４

年。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

年后上述债务的担保方式变更为由其

项目发电收益和发电设备作为抵押担保。

担保方：科陆电子

被担保方：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借款期限为

１

年。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

１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科陆电子

被担保方：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

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１．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合同能源管

理业务。

２

、四川新能公司本次拟申请银行授信主要为其产品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提高其资金流动性，增强

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四川新能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３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及四川新能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

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４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公司拟为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及四川新能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银行融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１

、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

资担保事宜，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尚未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２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０．００％

。

３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少弘、王勇、马秀敏、邓爱国对于《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１

、 公司本次拟为下属子公司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及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提供总额

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下属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和

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加公司盈利水平，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鉴于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风险较小、可控性强。

２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３

、 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为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 我们同意公司拟为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及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行政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五楼公司行政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

２

、议案

３

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资料的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等；

四、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

Ａ

、

Ｂ

区五楼本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

字样；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

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２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

证明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五楼本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５２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６７９

联系人：文 静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附：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

股东登记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现登

记参加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注：

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日 期：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

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回避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

３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回避票，请

在“回避”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５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本次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的议案》；

为更好的满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增加公司土地资源的战略储备，更好的整合公司智

能电网产业资源，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智能电网领域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公司拟在江西省南

昌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总金额约为

１５

亿元，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同

时公司拟投资设立南昌科陆智能电网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负责基地的开

发建设与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圳市科

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更好的推动公司子公司的快速发展，提高其资金流动性，增强盈利能力，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公司拟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科陆能源服务公司、 四川新能公司提供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

行融资担保， 其中：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贷款，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申请不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担保情形的总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

产比例为

２６．５７％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意见，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独立董事发

表的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中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 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

公司行政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６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

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更好的满足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陆电子”、“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需求，增加公司土地资源的战略储备，更好的整合公司智能电网产业资源，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智能电

网领域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 公司拟在江西省南昌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总金额约为

１５

亿元，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同时公司拟投资设立南昌科陆智能电网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设公司”），负责基地的开发建设与管理。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公

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二、“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项目概述

通过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公司智能电能表、智能变电站、智能

用电系统、智能家居、标准仪器仪表、用电自动化产品等智能电网相关产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及扩

大产业化规模，为公司赢取最有利的外部环境。

１

、“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选址江西省南昌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用地

７．６７

万

ｍ２

，其中产业用地

６．６７

万

ｍ２

，研发用地

１．０

万

ｍ２

，总建筑面积

１６．３０

万

ｍ２

。该产业基地的长期规

划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

本项目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项目建设工期约为

３

年。项目采用自主开发方式，利用自有资金、银行贷

款等作为项目建设资金。

２

、本项目依据项目研发和产业化的基本功能要求，分为产业基地、研发基地两部分。产业基地由生产

厂房、辅助动力设施、原材料库及仓库等组成；研发基地由科研楼、动力站房等组成。

３

、江西省南昌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艾溪湖风景区， 市政设施齐全，服务设施配

套，是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南昌高新区创建于是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被国务院批准，辖区

面积

２３１

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

３２

平方公里。全区企业

９００

余家，外资企业

２００

余家，已初步形成电子信

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四大支柱产。目前，南昌高新区已成为江西省科技含量最

高、产业集聚效应最显著、发展速度最快、创新能力最强的经济区域。

４

、项目建设详情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圳市科陆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三、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新设公司为南昌科陆智能电网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系科陆电子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饶陆华

公司主营业务为：产业基地的开发与建设，项目投资与管理（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准）。

产业基地建设资金、 基地项目经营所需投入资金等将由新设公司通过申请银行贷款及其他方式解

决。

四、项目建设背景

智能电网是实现各类发电能源能够安全、可靠入网的保证，是传统电网的技术升级，将引领输配电行

业技术升级和整合。智能电网赋予传统电网“智慧”，强调一次设备的智能化，一、二次设备的“无缝”集成，

将逐步打破了一、二设备企业之间的技术界限，引领一、二设备企业的技术升级。预计未来智能电网各领

域一、二次设备总集成或总包将逐步成为主流项目管理模式，科陆电子将利用目前的产业布局优势，抓住

这一发展良机，实现输、配、用电行业的智能电网技术的升级和产业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我国国家电网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布了我国智能电网的发展计划，并初步披露了建设时

间表。根据这项计划，智能电网在中国的发展将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发展规划于

２０１０

年前完成制定，开

展关键技术设备的研发和试点工作；到

２０１５

年将在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实现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未来十

年，国家在电网智能化方面的投资比重将大幅提升，相关产业将迎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紧智能电网建设。智能电网纳入“十二五”规划国家重

要建设工程，是我国科学利用能源，合理配置资源，节能减排，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建设智能电网

也是在油价不断攀升，煤耗不断扩大，对资源过分依赖，减少排放的大背景下的急切需要。智能电网建设

是社会发展必然选择。“十二五”期间，全球智能电网仍将处于发展初期，国内外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这正是中国智能电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领先世界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五、投资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 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为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增加公司土地资源储备，整合公司智能电网产业资源，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智

能电网领域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更好的推动公司智能电网相关产品的发展，提升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建设智能电网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大力发展公司智能电能

表、智能变电站、智能用电系统、智能家居、标准仪器仪表、用电自动化产品等智能电网相关产品。

２

、该项目科技含量高、投资强度大，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智能电网产业。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长

期战略发展规划奠定良好的基础；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将成为公司新的研发及产业

化中心，成为公司主要的利润增长点；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体系和产业链条，并可形成规模化生产效

益，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高速

发展的市场需要；同时也可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项目投资的风险

１

、本项目资金需求较大，建设时间长，而且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可预料的主客观原因可能会

导致工程费用增加，这将一定程度上给公司带来资金风险等。

２

、公司总部在深圳，主要管理人员集中在深圳，江西省南昌市与深圳距离较远，科陆电子（南昌）智能

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的建设工作量巨大，对公司管理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如果公司管理人员无法适应，将

给公司带来风险。

３

、本次投资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一些其他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

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

１

、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投资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投资设立

“南昌科陆智能电网有限公司”及建设“科陆电子（南昌）智能电网研发与产业基地”项目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

通知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深圳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飞亚达（香港）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详见《关于为飞亚达（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５

）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瑞士

Ｍｏｎｔｒｅｓ Ｃｈｏｕｒｉｅｔ ＳＡ

公司购买厂房建设装

配线的议案》

详见《关于瑞士

Ｍｏｎｔｒｅｓ Ｃｈｏｕｒｉｅｔ ＳＡ

公司购买厂房建设装配线的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６

）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飞亚达（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飞亚达（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周转，特向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港币陆仟万元整（

ＨＫＤ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飞亚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飞亚达（香港）有限公司，为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注册地点：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３３

号中港城

１

座

１９０１Ａ

，法定代表人：徐东升先

生，注册资本：港币

２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飞亚达表的海外拓展、瑞士高端名表品牌运营及国际品牌的贸

易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１１

，

７７３

，

５３２．４９

元、负债总额

６３

，

４７２

，

８１７．９６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元、净资产

４６

，

７６８

，

１２９．３８

元、营业收入

３１

，

４４５

，

１２６．９９

元、利润总额

１１

，

６０１

，

３９６．９２

元、

净利润

８

，

６４０

，

０８２．１８

元（单位人民币元，以上数据未经事务所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

２

年

３

、担保金额：港币

６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为把握市场发展机会，支持飞亚达表的海外拓展、瑞士高端名表品牌运营及国际品牌的贸易管理，补

充流动资金周转，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无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外，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９５％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４

）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士

Ｍｏｎｔｒｅｓ Ｃｈｏｕｒｉｅｔ ＳＡ

公司

购买厂房建设装配线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根据飞亚达公司国际化品牌定位及产品品牌发展战略，

２０１０

年初，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飞亚达（香

港）有限公司（“香港公司”）收购了瑞士

Ｍｏｎｔｒｅｓ Ｃｈｏｕｒｉｅｔ ＳＡ

公司（“瑞士

ＭＣ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拥有知

名高端腕表“

Ｅｍｉｌｅ Ｃｈｏｕｒｉｅｔ

”品牌（“艾米龙”）。

为进一步完善瑞士

ＭＣ

公司营运架构，提升艾米龙腕表的核心制造能力及产品品质，飞亚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瑞士

ＭＣ

公司与出让方

ＢＯＵＣＬＥＤＯＲ ＳＡ

公司签署厂房购买协议，购买

其厂房及附属资产，并追加其它相关配套投资，建设装配线。本次交易投资总额为

５００

万瑞士法郎（约合

３７２０

万人民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飞亚达公司境外投资，需履

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关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ＢＯＵＣＬＥＤＯＲ ＳＡ

（“出让方”或“原业主”）

成立日期：

１９６５

年

负责人：

ＧＨＡＤＪＡＲ Ｓｉａｖｏｃｈｅ ＣＥＯ

办公地址：

Ｃｈｅｍｉｎ ｄｅ ｌ＇Ｅｐｉｎｇｌｉｅｒ ５

，

ＣＨ－１２１７ Ｍｅｙｒｉｎ

经营范围：生产手表表带用的钢质或金质表扣等

业务介绍：出让方为表壳及表扣的生产厂家，员工有

１００

多人，主要从事瑞士高端品牌的表扣供应业

务，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厂房占地约

２０００

平方米，位于瑞士日内瓦机场附近的大型工业区中心，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

视野开阔，爱彼、肖邦、罗爵杜比等日内瓦州的钟表顶级品牌均在此。同时一些为钟表品牌加工零件的厂

家也在此建立公司，钟表配套环境比较好。

该厂房所占用的土地剩余使用年限还有

３０

年，到期后还可申请续约

３０

年，瑞士

ＭＣ

公司需按年缴

纳

１

万瑞士法郎的土地使用费，依次类推。如在使用期间政府征作其他用途，则政府将作出补偿。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购买厂房及初步规划

公司通过瑞士

ＭＣ

公司与出让方签署厂房购买协议，收购厂房及附属资产，投资建设腕表生产装配

线。初步规划为建设手表组装车间、零件加工车间、返修车间、手表维修车间、检验测试车间、包装车间、货

品收发、成品库房、行政办公区、员工休息区及餐厅等。

２

、购买厂房价格及依据

公司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公司（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ｒｅ ｄ＇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ｓａｎａ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结合当地市场情况对标

的厂房进行资产评估，经过与交易方反复沟通协商，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厂房购置价格为

３４０

万瑞士法郎

（约合

２５３０

万人民币）。

３

、其它投资

经初步估算，除上述购置厂房投资外，其它相关配套投资如建设生产线、设备购置、相关税费、厂房翻

新等合计为

１６０

万瑞士法郎（约合

１１９０

万人民币）。

４

、总投资估算

上述各项投资总额为

５００

万瑞士法郎（折合

３７２０

万人民币）。具体见以下明细表。

项目名称

购买金额

万瑞士法郎 折合万元人民币

厂房购置款

３４０ ２５３０

公正及相关买卖税费

２５ １８５

厂房翻新款

７０ ５２０

购置工具设备、办公设备、网络、软件

４０ ３００

其他

２５ １８５

合计

５００ ３７２０

５

、实施及付款安排

该项投资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前，公司与出让方及日内瓦公证处三方共同签

订购置厂房履约保证书， 并向日内瓦公证处指定银行帐户支付履约保证金

２０

万瑞士法郎。（如未在规定

期限内完成相关审批手续而无法履约，公司将损失已交付

２０

万瑞士法郎保证金。）

购置厂房正式协议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由公司与出让方及日内瓦公证处三方共同签署，届时向

日内瓦公证处指定银行帐户支付其余款项，包括购置厂房及公正税费余款，并完成相关产权过户及交接

工作。

６

、投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投资方式为首先由飞亚达公司向香港公司增资 （需获中国商务部批准）， 再由香港公司向瑞士

ＭＣ

公司进行注资

３７２０

万人民币。投入资金来源为飞亚达公司自有资金。

五、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飞亚达瑞士

ＭＣ

公司购买厂房建设装配线的投入有利于扩大艾米龙品牌腕表产能，满足艾米龙

品牌腕表快速增长的需要；增强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控制程度，提升产品品质；满足瑞士

ＭＣ

公司建立完善

的组织运营机构的需求，并争取瑞士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加强公司核心技术的投入，为投资建设自制高

端机械机心生产线提前规划；有利于艾米龙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盈利，提升艾米龙品牌国际影响

力。

本次在瑞士购买厂房建设装配线是飞亚达实现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对艾米龙品牌的快速发展以

及对飞亚达整个产品品牌战略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瑞士公司的国际化运作，公司将更直

接的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和积累国际化品牌运作经验，为飞亚达公司的国际化提供有力的

支持。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评估报告

3

、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十

五次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11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转让

"

葛兰素史克海王

"

股权的议案》

同意海王英特龙以

3900

万美元的价格，将

"

葛兰素史克海王

"

的股权转让予

GSK Pte

。详见本公司今

日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转让

"

葛兰素史克海王

"

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对外投资的议案》

1

、同意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对其子公司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6,200

万元。增资后海王福药制药（连江）的注册资本将达到

11,200

万元，其中：海王福药出资

10,64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5%

，海王金象出资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2

、同意海王金象及海王福药共同出资设立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有限公司（暂

定，以工商管理局最终核定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海王金象出资

4,750

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

95%

，海王福药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对外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9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

转让

"

葛兰素史克海王

"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释义：

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SK Pte: GlaxoSmithKline Pte Limited

GSK p.l.c.:GlaxoSmithKline p.l.c

葛兰素史克海王、

JV

公司：海王英特龙与

GSK Pte

于

2009

年共同投资设立的中

外合资企业

-

深圳葛兰素史克海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海王英特龙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与

GSK

签订的关于

JV

公司

51%

股权的转让协议。

泰州海王

:

泰州海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王福药

: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简介

1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JV

公司成立初期， 海王英特龙与

GSK Pte

基于当时药政法规规定， 认为通过

JV

公司受让

GSK

的

Flulaval

流感疫苗技术，并经过安全性试验后，即可于近年上市；而根据中国

2010

年新颁布药典，

JV

公司

必须增加流感疫苗上市前的工作

,

因此

JV

公司原计划的投资额和时间均会增加

;

同时，在疫苗产品未上市

的未来几年，

JV

公司每年仍将产生大额亏损，对海王英特龙及本公司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有鉴于此，海

王英特龙决定转让

JV

公司股权。经与

GSK Pte

协商，海王英特龙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与

GSK Pte

签订股

权转让，以

3,900

万美元（约人民币

25,272

万元，

1USD$=6.48RMB

）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

JV

公司

51%

股

权转让予

GSK Pte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王英特龙将不再持有

JV

公司的股权。由于

JV

公司不是本公司及海王英特

龙的控股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海王英特龙在

JV

公司中所占董事会席位等实际情况，

JV

公司不是

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的控股企业， 自

JV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未纳入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的合并报表范

围），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

、累计交易情况

2010

年

8

月海王英特龙及

GSK Pte

根据

2009

年合资设立

JV

公司时的合同约定， 履行了

JV

公司

9%

股权的交割，

GSK Pte

向海王英特龙支付了

1,057.455

万美元 （约人民币

7,045.51

万元，

1USD$=

6.6627RMB

）的股权转让款（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10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上的公告）。该次

JV

公司

9%

股权转让与本次

JV

公司

51%

股权转让，累计转让金

额约为人民币

32,317.51

万元。

3

、交易性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GSK

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

、审批程序

2011

年

6

月

10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海王英特龙转让葛兰素史克海王股权的议案》。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本议案由

11

名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根据海王英特龙公司章程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应提交海王英特龙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目前海王英特龙已履行完董事会的审批程序，尚需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二、 交易双方介绍

1

、海王英特龙

海王英特龙全称为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系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本公司目前持有该公司

70.38%

的股权。海王英特龙法定代表人：张思民；注册资本

16,78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郎山二路北海王技术中心科研楼

1

栋

1

楼；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的咨询服务；生

化仪器的购销；生物技术服务及其产品的开发、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销售

(

以上凡属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除外

)

；进出口业务（按资格证书办理）。

经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88,524,846.98

元，总负债

248,706,458.91

元，净资产

339,818,388.07

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22,132.00

元，净利润为

-14,032,043.20

元。

2

、

GSK Pte

GSK Pte

为一家于新加坡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包括推销、进出口及销售药品、消费者保

健产品及疫苗。 同时，

GSK Pte

为

GlaxoSmithKline

亚太地区业务之地区总部； 注册地址位于

150 Beach

Road

，

#21-00 Gateway West

，

Singapore

（新加坡港威西

21-00

滨海大道

150

号）， 法定代表人：

Shane

Renders

。

GlaxoSmithKline p.l.c

（

"GSK p.l.c."

）为

GSK Pte

之最终母公司（实际控制人）。

GSK p.l.c.

乃全球第二

大制药公司，于二零一零年财富

500

强公司中排名第

163

位。

GSK p.l.c.

之总部位于英国，其业务营运则

在美国。

GSK p.l.c.

生产包括呼吸、抗病毒、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糖尿病及消化情况等治疗领域之相关

产品。

GSK p.l.c.

亦发展及提供疫苗并销售其他产品（包括非处方药、牙科产品、戒烟产品及营养保健饮

品）。

2010

销售额

28,392

百万英镑，净利润

1,634

百万英镑。

GSK Pte

及

GSK p.l.c.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大股东海王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标的物基本情况介绍

JV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本：

7,833

万美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长

风路北侧，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疫苗（流行性感冒亚单位疫苗、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药品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止）。

JV

公司成立时，海王英特龙以土地使用权、建筑、机器、设

备等资产出资约

4700

万美元， 占

JV

公司

60%

的股权，

GSK Pte

以现金出资约

3133

万美元， 占

JV

公司

40%

的股权。

2010

年

8

月

12

日， 海王英特龙向

GSK Pte

出售

JV

公司

9%

股权后，

JV

公司股东出资及持

股情况：海王英特龙出资

3,944.83

万美元，占

51%

，

GSK Pte

出资

3,838.17

万美元，占

49%

。

根据国内会计准则，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具有国内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JV

公司总资产

477,385,826.96

元，总负债

1,466,615.22

元，应收账款

总额

0

元，净资产

475,919,211.74

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09.4

元，营业利润

-45,593,364.90

元，净

利润

-45,679,531.78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4,676,287.60

元。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

JV

公司总资产

503,084,404.01

元，总负债

38,358,162.57

元，应收账款总

额

0

元，净资产

464,726,241.44

元；

201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营业利润

-11,192,970.30

元，净

利润

-11,192,970.30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814,674.41

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未为

JV

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

JV

公司理财，

JV

公司

对海王英特龙欠款总额为人民币

1,008,173.04

元（包括： 海王英特龙代

JV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向

JV

公

司供应商支付的服务费人民币

404,622.33

元，海王英特龙代

JV

公司支付的

JV

公司运营费用剩余款人民

币

603,550.71

元 ），将于本次交易（转让

JV

公司

51%

股权）交割日之前偿还。

四、 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海王英特龙

受让方：

GSK Pte

公司：

JV

公司

1

、股权转让

在遵守付款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转让，且受让方应向转让方购买

JV

公司

51%

股权

2

、 对价

JV

公司

51%

股权的转让对价应为

39,000,000

美元（下称

"

转让价款

"

）。

3

、付款与交割

（

1

）受让方书面确认的付款所有先决条件已成就或被放弃后第

[

十

]

个营业日（下称

"

交割日

"

）或双方

可能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地点和日期完成。受让方书面确认应于付款先决条件每一条件已成就或被放弃

（视情况而定）后的

[

五

]

个营业日内作出。

（

2

）在实现或放弃付款先决条件规定之条件的前提下，受让方应于交割时，向转让方在交割日前至少

[

五

]

个营业日内书面指定的账户电汇以即时可用的资金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

3

）为了接收转让价款，转让方应负责为开立接收外币付款的适当银行账户从外管局取得任何必需

的批准。在收到受让方的转让价款后

[

五

]

个营业日内，转让方应在外管局登记并符合所有关于接收外汇付

款的适用中国法律的要求。受让方和公司应协助转让方为开立接收转让价款的适当银行账户从外管局取

得任何必需的批准。

（

4

）在实现或放弃先决条件的前提下，于交割日，（

i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递交受让方内部批准的复印

件，该复印件经受让方管理人员核证为原件真实准确的复印件；且（

ii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递交以下原件或

原件的复印件（如为复印件，则应经转让方管理人员核证为原件真实准确的复印件）：

A

转让方和公司就本转让获得的所有同意、弃权、政府批准、登记和备案；

B

受让方任命或提名到公司的董事、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士依法签署的从其担任的公司董事、管理人

员或其他管理或聘用职位上辞职的辞职信；和

C

转让方持有的或转让方控制的公司的其他文件或财产。

（

5

）受让方应于交割日促使公司按本协议规定向转让方交付受让方或公司持有的转让方的文件或财

产，并偿还公司对转让方的欠款。

（

6

）如果交割日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之前因为任何原因未能实现，双方应基于善意协商是否终止本

协议或者双方是否能找到其他友好解决方案。

（

7

）如受让方未按照规定适当支付转让价款，或未按照协议规定适当出具书面确认，应就书面确认或

转让价款支付的延迟以每日转让价款

[0.1%]

的比率向转让方支付赔偿金。

4

、付款先决条件

受让方付款义务基于下述条件：（

a

）转让方在协议下作出的所有声明与保证于签署日和交割日，在所

有重大方面均真实、准确，且（

b

）受让方收到能证明下列先决条件（（

a

）项和（

b

）项以下合称

"

条件

"

）已成就

的文件：

（

1

）转让方和受让方各自就本转让所需的所有内部批准和程序均已妥为取得并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转让方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批准及转让方的母公司（即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

2

）根据中国法律，为使本转让及修改和重述的章程生效所要求的所有批准均已妥为获得，包括但不

限于变更后的批准证书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

3

）转让方妥为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所有任何第三方的授权、同意或批准或其他行动，及

其向第三方发出的所有通知或提交的备案（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规则要求

的必要程序），均已取得或作出。

（

4

）转让股权上无任何权利负担。

（

5

）无任何生效、未决或潜在的禁令或判决可能妨碍本协议所预期的任何交易的完成。

（

6

）转让方已向受让方交付与条件相关的所有批准、同意、证书、协议或其他文件的复印件（经转让方

管理人员核证为原件真实准确复印件）。

5

、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

1

）本协议及本协议预期的本次股权转让应经批准后生效。

（

2

）如果交割日在

2011

年

11

月

1

日之前因为任何原因未能实现，双方应基于善意协商是否终止本

协议或者双方是否能找到其他友好解决方案。

（二）定价依据

本次海王英特龙转让

JV

公司

51%

股权的定价，是参考

JV

公司最近一期已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及本

次股权转让比例，由协议双方协商确定

,

为

3,900

万美元

(

约人民币

25,272

万元

)

。

五、 其他涉及事项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 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在

JV

公司成立初期，各方基于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认为通过合资公司受让

GSK

的

Flulaval

流感疫苗技术，并经过安全性试验后，流感疫苗即可上市；但根据中国

2010

年新颁布药典，

JV

公司必须

增加流感疫苗上市前的工作

,

则

JV

公司原计划的投资额和时间均会增加，

JV

公司亏损将持续增加。 同

时，综合考虑到

JV

公司未来所需的持续巨额投入、合作双方战略发展差异，以及根据

JV

公司相关合资合

同海王英特龙预计将于合资公司产品上市前失去控股权等因素， 经海王英特龙与

GSK

慎重评估和商议

后，双方认为由

GSK

独资控股合资公司更加符合双方企业和产品战略发展规划，同时也有利于

GSK

把世

界一流的疫苗产品落户在深圳。 有鉴于此， 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决定将

JV

公司

51%

股权转让予

GSK

Pte

。

2

、交易的影响

（

1

）对海王英特龙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王英特龙不但可以消除

JV

公司亏损对其业绩的不利影响，而且可以收回

3900

万美元（约

2.52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使海王英特龙可以集中资金发展优势产业：

①

支持控股子公司海王

福药的规模化发展，确保海王英特龙的稳步发展与持续增长；

②

顺应当前国际国内生物制药领域迅速增

长的蛋白质和多肽类药物市场发展趋势，将资金投入其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泰州海王（在实施投资时，本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以海王英特龙多

年科研经验积累形成的高效表达融合蛋白专利技术、 多肽药物的化学及生物修饰技术和制剂技术为平

台，以海王已进入临床阶段的自有专利生物制药产品

"

重组人胸腺肽

α1"

为导入品种，实现多肽和蛋白质

类药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

③

大力推动海王英特龙生物制药现有专利产品的产业化和后续产品研发，为

海王英特龙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2

）对本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海王英特龙转让

JV

公司

51%

股权形成的损益，对本公司

2011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将有一定影响， 影响数约为

-1,213

万元 （以最终审计数据为准）。 自海王英特龙

2009

年投资

JV

公司到

2011

年全部退出，对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累计影响数约为

-870

万元（以最终审计数据

为准），主要是美元汇率下跌的原因所致。

本次海王英特龙转让

JV

公司

51%

股权，虽然对本公司

2011

年业绩有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消除了

继续持有股权所面临的

JV

公司持续亏损对公司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转让

JV

公司

51%

股权消除了

本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也消除了未来几年的一个亏损点，具有积极意义。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局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3

、审计报告；

4

、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30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释义：

海王生物（本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70.38％

的股权）

海王福药：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海王英特龙持有其

80%

的股权）

金象中药：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海王福药持有其

95%

的股权）

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

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有限公司（拟成立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随着国内中药、普药及大输液市场的日渐扩大，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的附属企业海王福药

和金象中药的销售规模在逐年上升， 目前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现有生产规模已不能支撑其销售的增长，

为扩大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的产能， 并符合当前实施招标和基本药物制度下的发展趋势要求及新版

GMP

的认证要求，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拟增加其在福州市连江县经济开发区的投资：

1

、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拟对其新设立的子公司海王福药制药（连江）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6,200

万元，增资后海王福药制药（连江）的注册资本将达到

11,200

万元，其中：海王福药以货币出资

10,64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5%

，金象中药以货币出资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2

、金象中药及海王福药拟共同出资设立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管理局最终核

定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金象中药以货币出资

4,7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5%

，海王

福药以货币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经营范围将参照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现有经营

范围（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定为准）。

海王福药制药（连江）及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成立后，计划在福州市连江县竞拍土地，并兴建生产基

地，以符合新版

GMP

认证的要求和提升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的产能。

（二）累计投资情况

2011

年

3

月，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控股企业海王福药及其子公司金

象中药在福州连江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了海王福药制药（连江）公司。

2011

年

4

月，经海王福药董事会批准，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投资

50

万元设立了连江海王福药食品

贸易有限公司。

综合上述两次投资及本次投资，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连续

12

个月内在福州连江的累计投资额为

16,

250

万元。

（三）交易性质及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鉴于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方基本情况

1

、海王福药

海王福药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之控股企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持有该公司

80%

股权）。海王福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福州市晋安区魁岐，经营范围为：生产、

销售：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生产、销售：食品新产品和饮品（具体

项目见卫生许可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海王福药资产总额为

28,869.25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8,202.74

万元，净资产为

10,666.51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748.11

万元，净利润

3,621.30

万元。

2

、金象中药

金象中药系海王福药之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持有金象中药

95%

的股权）。金象中药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福州市晋安区魁岐，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散剂、茶

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糊丸、浓缩丸）糖浆剂、口服液、合剂、搽剂、口服溶液剂、涂剂、灌肠剂、流侵

膏剂、酊剂（口服、外用）、膜剂；生产、销售：蜂乳胶囊、含片、山楂冲剂、胖大海冲剂。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金象中药资产总额为

8,492.50

万元，负债总

额为

3,393.88

万元， 净资产为

5,098.62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19.07

万元， 净利润

1,230.51

万

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海王福药制药（连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21

日正式成立，并获得福建省连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筹建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筹建期一年至

2012

年

3

月

18

日，未取得前置审批的批准文件

及换发营业执照前，不得从事该项目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

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海王福药以货币出资

4,7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5%

。金象中药以货

币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王福药制药（连江）的注册资本将为

11,200

万元，海王福药出资额将达到

10,6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

；金象中药出资额将达到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2

、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有限公司

拟定公司名称：海王金象中药（连江）有限公司（暂定，以工商管理局最终核定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将参照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现有经营范围（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

记核定为准）。

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金象中药以货币出资

4,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

；海王福药以货币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海王福药和金象中药在福建省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产品销售规模逐年上升，目前的生产

规模已不能支撑销售的增长。为扩大产能，并符合当前实施招标和基本药物制度下的发展趋势的要求及

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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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证要求，海王福药和金象中药拟在福州市连江县经济开发区增加投资，即对海王福药制药

（连江）进行增资和投资设立海王金象中药（连江）。

本次增资和投资到位后，将有利于海王福药制药（连江）和海王金象中药（连江）申请新生产基地的项

目用地，以及落实项目的申请和后期建设。两个项目建成及投资后，不仅可以扩大海王福药及金象中药的

产能、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安全性，而且有利于节约能源、降低消耗，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海

王福药及金象中药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1

年

6

月

13

日


